
2023年书林自芳华读后感(优质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
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书林自芳华读后感篇一

偶然的机会，先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晒书单，书店结账时放在
收银台处，于是顺手拿来。

开会开了一天，看完的。

文兵团的爱情故事。可能写不出什么深刻的东西，刘峰就是
那个时代的产物，很多时候，我们期望美好的人就应该有美
好的结局，因为他善良，他未来就会很好，因为他付出了，
他就会过的很好。

可是生活不是这样，生活不会因为你付出就一定给你回报，
因为你善良就给你好生活。生活就是生活。

突然有点感觉得是深深理解小曼的那种体会，好像在我觉得
最艰难的时候，我老妈也给我说过，你要坚强，你要长眼色，
我也没办法，但是为了你我嫁给他了，我要养活咱们两。

可是再难也就过去了。如果让我回忆初中，我一点也不想回
忆，好像那个房子就承载我全部的初中回忆，老妈住的房子
里，也就有我三年的青春。从六年级搬过去，到初中毕业毅
然决然的填报志愿去姥姥家那边的重点高中。有时候都很佩
服自己，总是在突然就醒悟，做了让自己后来都很佩服的决
策。



好在我逃离了那个初中，逃离了那个房子，我的一切都好起
来，我的一切都变得独立，我已经不恨任何人，我一个人也
可以活的很好。我不会像小曼一样，非要渴求别人的关怀，
母亲的关怀。自我记事起，我的母亲就没有和我有任何亲昵
的动作，我想这可能和我姥姥爷爷的教师家庭有关系，他们
也不是特别亲昵。

但是我妈有另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就是任何我认为对的事情，
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我。记得有张照片，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胸前挂了一大把钥匙，我那时候就能一个人回家开门了。

从学前班开始，我妈就没送过我，因为小学放学是5点半，老
妈下班是6点，于是我都是自己回家开门，那时候住在单身楼，
门很高，我得爬上门口旁边的煤气灶。说实话那时候很羡慕
有爸爸接送的小孩，爸爸把书包放在高高的肩膀上，小孩在
前面无忧无虑的跑，真的很羡慕，现在都记得那种羡慕的感
觉。可是我从来没有过。

写完这一段，我突然发现从大学毕业我就选择不回去，到现
在是多么明智的感觉，我觉得我永远不可能回去了。

当然小曼极端了，我不会，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我有能力
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第二点感悟是看到丁丁如愿嫁到干部家庭，然后被鄙视，赶
出家门，什么也没得到时，豁然开朗。其实从那时候开始，
男人的认知就不是女人只要漂亮就好了这么简单。

我们不仅要漂亮，我们还得能干。有用。这就是所谓的门当
户对，如果有一方是高攀的，那么婚姻关系必然不平等。好
的感情应该是互相牵制互相平衡，而不是高高在上。

突然想起郭晶晶嫁入豪门，为什么还能得到豪门的尊敬？因
为人家自己有本事啊~她要是退役之后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



干，还会得到尊敬么？容貌与荣誉，都终将是过去。我们所
有人都活在现在。

所以女人真的不要指望什么家庭最重要，可以为了家庭牺牲
自我。扯淡。家庭和事业一样重要。

事业的提升带来视野的提升，视野的提升带来交际圈的.提升，
交际圈的提升带来优质的感情，优质的感情永远都是对等的
交换，如果有一天你们不对等了，不是被甩就是甩别人。

女人要追求平等，追求平等就是彻底的平等，因为女人的特
殊，就注定她要承担过多的东西，可是这些都是你想要的呀，
你既想要好的生活，想给孩子好的教育，想给自己有保障的
生活，你就得好好地付出。为自己的付出。而不是无谓的牺
牲。

家庭主妇是最累的而且是无偿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么不划
算的买卖？

豁然开朗。

经济独立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

书林自芳华读后感篇二

“有些逝去的日子，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合上
这本书，这句话便一直在我心里乱窜。读严歌苓的这本小说，
灵魂仿佛也随着那萦绕在耳的句子飞回了上世纪七十年代。

《芳华》用深情讲诉一个时代，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诉说
着曾经的热烈存在，而如今销声匿迹好像从未来过。看那场
芳华散尽，有一点怅然若失，还有一点余温在怀。

《芳华》是一部无法被轻易定义的作品。它温和又绵里藏针，



平淡却令人心酸；它有关青春又太过冰冷沉重，它有关善意
却无法回报善意；它歌颂旧时代的纯真又体现保守与如履薄
冰，它歌颂平凡中的伟大却饱含歧视与集体孤立。它关于文
革，关于战争，关于年华和理想，关于感情和关怀，关于太
短太短的时光和太多太多的遗憾。把它拍为电影的冯小刚说
它是暖的，但它本质上还是一场悲剧。

芳华那年，是无私而又无奈的善意。刘峰无疑是善良的，他
以一颗善良赤诚的心面对世人，他包容这个世界的冷漠和自
私。他说:“善良从来都不是为了什么回报，善良是发自内心
的选择。”主动吃破饺子，熬夜给兄弟做沙发，为别人放弃
求学机会，这些如今或许称得上“傻”的行为，他做起来却
是那么自然流畅。但他的善意也是无奈的，它们并未得到应
有的尊重与珍惜，甚至被轻视、被践踏、被习以为常。社会
总是对好人过分要求，正如《吸血鬼日记》所言:“为什么不
让别人看见你善良的一面？因为如果他们看见了，就会期望
我一直是善良的。”这并不是说要舍弃善良，而是要把握好
一个度，过度泛滥的善良只会适得其反，为他人的私心牺牲
自己的人生，不该且不值。

芳华那年，是深情而又凉薄的时代。悲哀，是人们对世界爱
不起、恨不动的常态心情。说它深情，是说由时代牵引的理
想主义和残酷历史下的温暖人心。无休止的革命与斗争无疑
是荒谬的，但那种无边的憧憬与淳朴的心境在光速发展的今
天已不可寻迹。七十年代的人对物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追
求，但却有着极其强烈的光荣感和使命感。说它凉薄，是说
旧时代刻薄的思想观念和文革背景下的如履薄冰。那个年代
的价值尺度是“品质”，当今社会的价值尺度是“货币”，
其实我们很难用更可贵或更世俗来定义，因为它们背后的折
算方式都是一样的冰冷残酷。

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或许无法理解，为什么刘峰对林丁丁一个
情不自禁的拥抱，会被折算成“耍流氓”而罪不可赦，一时
间千夫所指，他被批驳，被下放，他所有的光环与赞誉在那



一刻消失殆尽。他在一夜之间声名狼藉，忽然从一个活雷锋
变成了人人唾弃的笑柄，走的那天除了何小萍竟无人相
送。“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投石的人会格外勇敢，人群
会格外拥挤。”严歌苓如是写道。

芳华那年，是平淡而又真挚的情感。我们总说那个年代的人
单纯，就是说他们的感情不掺杂质。无关名利，无关车房，
没有奢华的戏码，没有糖衣炮弹的套路，过去的爱情朴素却
真实动人。就像刘峰和何小萍之间，洗尽铅华的他们依旧没
有故事，但那俩颗相似的灵魂却越靠越近。一个人情话说得
再动听，若是不愿意陪你走过这漫漫人生路，那他只是过客，
而不是归人。哪怕没有轰轰烈烈，没有铭心刻骨，但有个人
时刻在你身边相依为命，那种长相厮守才最令人羡慕。我也
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数年光阴逝去，消逝的不仅仅是一代年华。萧穗子的话令人
唏嘘:“我忽然意识到，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
他们谈笑如故，可还是不难看出岁月带给每个人的改变。”
所以我还是愿意相信，刘峰和何小萍是幸福的，尽管世界对
他们不公，尽管他们都贫困潦倒，热情不再，但他们善待世
界，一如当初。

幸好我们都曾是少年。幸好我们都不再是少年。幸好我们曾
善待这世界。幸好我们依旧善待这世界。幸好，无悔走过，
芳华那年。

书林自芳华读后感篇三

“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也最珍惜善
良。”

不论从巅峰跌入谷底的刘峰，还是从穷途末路变成人群焦点
的何小萍，命运都没有给善良的人好的命运，刘峰残臂陌生，
最终肠癌去世，何小萍缺乏父爱母爱，后来发了疯。但是他



们却最终读懂了生命，刘峰对林丁丁的释怀，何小萍对生活
的淡定。生活对他们不公，他们却谅解了生活，就像他们谅
解了对他们不公的人一样。

感谢严歌苓给我们贡献了一部动人和深刻的时代的写照，一
部好人被抛弃的时代悲歌更能够揭露出人性的伟大和卑微。

唯一不赞同的是书中作者“乱入式”的行文，情节构思和人
物塑造过程也写入书中，经常让读者出戏，让代入感中断，
并不是很好的写作方式。幸好严歌苓细腻深刻的笔触拯救了
这个故事。之所以凌乱，也许因为，这更像是一部回忆录，
而不仅是杜撰的小说。

书林自芳华读后感篇四

小说读完了，故事的结局很悲凉，文工团里的那几个女孩都
没有活出幸福的人生。郝淑雯算是嫁的比较好的一个了，丈
夫下海经商致富，但最终还是离婚了；小穗子也就是作者自
己，文中没有过多的描述，靠写作为生，过的也一般；林丁
丁千挑万选，先嫁给一个军事科学院研究生，却不被婆家人
待见且丈夫懦弱，最后离婚，而后嫁给一个居住国外的潮汕
人，也以离婚告终；何小嫚嫁给排长，而后她精神失常，丈
夫牺牲，最后一个人踽踽独行，老来与刘峰相依为伴，没有
名分。
《芳华》，她们哪来芬芳的年华，有的是人间的沧桑与凄凉。
二十岁的刘峰遇上二十岁的林丁丁，默默地为她做了那么多
事情，默默地对她好了那么久，自以为水到渠成的表白却以
林丁丁哭着喊“救命”结束，以被罚上前线告终。刘峰有没
有用尽全力去爱林丁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因为这
个女人，刘峰的命运来了个大逆转，并以失去一只手臂作为
代价，更惨痛的代价应该是对那颗曾经青春萌动的心的打击
吧。伤的越深，记得越牢，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刘峰这一
生算是没法忘记这个女人了。后来的刘峰，娶了售票员为妻
育女，而后，妻跑而未见心中波澜；遇见小惠结一段缘，但



也就仅仅是身体的喜欢，我甚至都认为刘峰对小惠连身体的
喜欢都没有，毕竟他与小惠的相识也仅是因为他这个老好人
可怜这个发廊女；老来与何小嫚相依为伴，却从未碰过她，
病危的刘峰，还为小嫚做了不少事情——换竿子、砌地砖、
修灯泡、叮嘱换碗，读来感动。小穗子说，“刘峰的心是爱
她的，疼她，怜惜她”，是的，刘峰是爱小嫚的，但是这种
爱不是爱情，是亲情，是战友情。如果刘峰真的是爱情那种
爱小嫚，应该是身体和心都爱她的，除非刘峰认为小嫚是那
种不可亵渎的女神，而事实上小嫚从来就不是刘峰心中的女
神，林丁丁才是。终其一生，小嫚就这样爱着刘峰，而老来
能陪伴在他身边，即使没有名分，对小嫚来说，她心里应该
也是满足的吧。
我想，如果当年的刘峰爱的不是林丁丁而是郝淑雯，又或者
如果当年刘峰爱着林丁丁的时候而正好林丁丁也爱着他，故
事的结局会很不一样，他们是不是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呢。但是，故事没有如果，生活也没有如果。终究是人物的
性格决定了他们人生的走向和遭遇。
都说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晴天。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才知
道你爱对了人？假如你真的爱错了人，是不是真的只能自暴
自弃?你的选择,你作主。
每个人都有或曾有青春，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芳华。愿天下有
情人终成眷属。

书林自芳华读后感篇五

终于赶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上映之前，拜读了严歌苓的
同名小说。这是一篇时代感很强、带入感更甚、且以全新的
架构、第一人称形式、萧穗子的口吻叙述故事，且时常伴有
作者思想观点渗入的佳作。写作手法大胆创新、新颖独特，
乃作品一大亮点。

尤其是严歌苓老师严重接地气、极具风趣幽默的语言描述，



一路品来，直令人忍俊不禁、畅快淋漓、意犹未尽！

人生本就不易，无论是哪个年代，无论大人物还是小角色，
平凡或伟大，卑微或高尚，最终都会芳华落尽，或许，我们
需要的.是那多一点点的慈悲。


